采购内容及要求

一、项目名称：心肺复苏机压缩模块
二、预算金额：4万元
三、内容及要求：

	设备名称
	型号
	所在科室
	装机时间

	心肺复苏机
	Lucas 2
	急诊
	2018.12.31

	故障描述:


	压缩模块故障。


	
	要求

	1
	投标人营业执照须经年检有效。

	2
	项目必须投标人自行完成，不进行转包、分包或由组织外散在的无约束保障的人员参与。

	3
	报价含确保设备更换维修配件及修复所发生的各种税费、餐旅费、运输费、保险等所有费用。

	4
	双方确认维修后，维修服务方需在30个工作日内将心肺复苏机（胸腔按压系统）整机送达。交付地点:温州市中医院指定地址。

	5
	质保期自起始时间为本次维修服务结束，设备可以正常投入使用之日起计算。

	6
	质保期内要确保设备正常运行，质保期内发生相同故障的，由维修服务方负责修复，修复方式为更换全新维修零部件。医院无需支付任何费用。

	7
	维修服务方提供的零配件必须保证为全新未使用过的原厂零配件。

	8
	如发现零配件性能或功能达不到要求，维修服务方必须更换部件，使设备最终达到规定的性能指标及功能要求。

	9
	乙方未按照合同约定完成维修服务，每逾期一天，乙方应当按照合同款项千分之一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，逾期超过10日的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并有权要求乙方支付合同款项20%的违约金。



	10
	因乙方维修不当造成甲方设备（配件）损坏或发生故障的，乙方应当赔偿给甲方造成的损失，包括但不限于甲方请第三方维修的费用、交通费等，若设备（配件）损坏无法维修的，乙方应当按照设备（配件）市场价格赔偿，同时乙方还应当向甲方支付合同款项20%的违约金。


四、付款方式：

配件发票收到后 6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维修款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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